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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1-01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城香江”）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8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40,990万元。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420,914.75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增城香江公司的发展需要，增城香江向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以下简称“华兴银行”）申请授信。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或“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

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80,000万元。 

2、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

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根据该议案的规定，2020年度公司拟对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币88

亿元的担保额度。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

单笔不超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

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

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截止目前，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173,000万元，未超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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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高额度。本次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20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董事长已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 

同时，公司分别于2020年8月21日、2020年9月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营公司提供贷款担

保的议案》，同意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广州锦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锦荣投资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208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名称：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00年 09月 28日 

3、 营业期限：2000年 09月 28日至长期 

4、 注册地点：广州市增城新塘镇陈家林锦绣香江翡翠绿洲商业街 A幢三楼 

5、 法定代表人：翟栋梁 

6、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000万元人民币 

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验；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房屋租赁；投资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室内装饰、

装修。 

8、 与上市公司关系：香江控股持有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 

9、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0年 09月 30日，资产总额为 6,794,336,886.93

元，负债总额为 6,512,401,578.02元，净资产为 281,935,308.91元，2020年 1

至 9月实现营业收入 91,991,295.6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1)合同方：增城香江（乙方）、华兴银行（甲方） 

(2)综合授信额度金额：80,000万元人民币（大写：捌亿元整） 

(3)综合授信额度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日至 2023年 1月 18日止，综合授

信额度不能循环使用，如至 2021年 7月 18 日，甲方未向乙方发放任何授信，本

综合授信额度自动终止。 

(4)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1)合同方：香江控股（保证人）、华兴银行（主合同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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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最高债权限额：80,000万元人民币（大写：捌亿元整） 

(3)保证期间：从本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项下各具体授信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后另加两年。授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 

(4)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

金、利息、复利及罚息、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的加倍利息、实现债权的费

用。 

(5)担保方式：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6)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增城香江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

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增城香江提供担保金额为80,000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告

日，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20,914.75万元，其

中为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13,718.01万元，占公司

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7.56%；为合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196.74

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5%。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

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